
新竹市政府交通處大貨(拖)車通行證申請書

事 由 編號

申 請 期  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

公 司 行  號 用印處

負 責 人

公 司 地  址

領辦證聯絡人

領 辦 證 電 話

申請行駛路線

申請車輛號碼

擬 辦

批 示

附 註 1、 應附文件影本：1 行車執照 2 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3 工程合約書或委託

書或相關契約書並有下列內容運送（一）物品名稱（二）起運日期及地點 4 申

請公司車輛如非公司車輛請檢附車輛委託證明書 5 運送危險物品請檢附單位核發

之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影本。

2、 申請聯結車通行證行駛時段，限夜間 22 時至翌日 6 時行駛。

3、 大貨(拖)車載運每日上午 7 時至 9 時及下午 17 時至 20 時禁止使用。

4、 申請書上用印（蓋公司大小章）

通 行 證 編 號 領 證 簽  章


